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

四川省2026年春节期间开展
“古戏台上品三国”演出活动实施方案

一、活动名称
“古戏台上品三国”演出活动（以下简称“活动”）
二、活动主题
此次活动紧紧围绕学习、宣传、贯彻、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，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，按照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部署，以三国题材戏剧剧目为载体，在2026年春节期间营造热烈的文化艺术氛围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
三、活动组织机构
主办单位：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
承办单位：四川省戏剧家协会、四川省艺术创作促进中心（四川省艺术基金中心）
协办单位：省内各类文艺团体
四、活动形式和内容
活动形式为舞台艺术剧目类或戏剧展示、讲演类。
活动内容为：
（1） 剧目演出：展演三国题材的传统戏剧目、折子戏组台或新创剧目；
（2） 讲演项目：以讲解（讲座）结合剧目（片段）演出的形式，展示三国题材或内容的戏剧剧目及相关知识等。
五、活动安排
（一）演出场次：按照相关资金安排，本次活动拟完成演出活动共50场。
（二）申报单位：申报单位须为四川省内具备演出资质的各类文艺演出单位（每个文艺演出单位申报场次原则上不超过4场，同一地点演出原则上不超过2场）。
（三）演出申报：由符合条件的演出单位按照本方案要求，积极与当地文旅主管部门对接后，向四川省戏剧家协会报送拟演出申报资料（以下资料除演出视频外其余需全部加盖鲜章）：
1.演出申报表（纸质版和PDF电子版）（附件2）；
2.演出单位演出资质证明（具有演出许可证或由市（州）县（区）文旅部门出具的演出资质证明）（纸质版和PDF电子版）；
3.演出计划表（纸质版和PDF电子版）（附件3）；
4.演出剧（节）目的节目单（纸质版和PDF电子版）、演出视频U盘（如有视频则提交视频，无视频则提交排演计划及说明）。
（四）作品遴选：由四川省戏剧家协会组织专家对申报作品进行遴选，确保演出的作品质量与内容符合要求。
（五）入选和实施：申报作品遴选后，由四川省戏剧家协会向社会公布入选本项目演出作品名单，并将确定的演出名单报送至省委宣传部；由四川省戏剧家协会、四川省艺术创作促进中心（四川省艺术基金中心）与实施主体签约后，在2026年春节期间及时实施演出活动。
（六）结项验收：入选的演出作品在实施完成后，须向四川省戏剧家协会报送以下演出资料。
1.演出完成情况表（纸质版和PDF电子版）（附件4）；
2.演出剧照：电子版高清剧照3张，JPG格式（包括正面带演出活动名称标识、演出作品进行时、现场观众等内容）；
3.演出经费票据（纸质版和PDF电子版）。
以上资料完备报送后，由四川省戏剧家协会进行结项验收。
（七）付款：项目入选签约后，按签约规定进行拨付。
（八）完结：所有演出项目验收后，由四川省戏剧家协会将演出汇总表报送至省委宣传部，完结本项工作。
六、活动实施时间
活动实施时间为2026年2月4日至3月3日。
七、演出经费
由四川省艺术创作促进中心（四川省艺术基金中心）根据实际情况，对入选演出剧目（项目）每场给予最高不超过1万元的演出补贴。
八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各市（州）文旅主管部门要与演出单位密切配合做好活动的组织工作，认真规划并有序安排具备条件的场所（优先选择城镇、乡村及文旅场所的古戏台，若有适合开展本项活动的小剧场亦可）开展此项活动。
（二）演出单位要组织高水平演出队伍，把一流的三国题材剧（节）目带给群众，严把意识形态安全和作品质量关，对演出内容负责，要根据观众需要和欣赏水平，认真做好剧目讲解和艺术知识普及工作，加强观众交流，听取观众意见和建议，不断提高演出水平;要增强安全意识，做好演出安全工作预案和应急预案。
（三）承办演出的场所要积极配合艺术院团做好演出的组织工作，努力扩大活动受益面；要向观众普及相关戏剧知识和三国文化背景，引导观众更好欣赏演出剧目；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活动的宣传报道，营造浓厚的节日和艺术氛围。
（四）凡是未经本次活动承办单位审核批准的剧（节）目不得私自冠以“老戏台上品三国”演出活动标识及开展相关活动。
九、联系方式
四川省戏剧家协会
联系人：雷敏 王仁杰
联系电话：15882331228   13689042663
四川省艺术创作促进中心（四川省艺术基金中心）
联系人：徐来祺  王夏玲
联系电话：18030765417  15520739396

十、申报材料报送
相关申请材料纸质版和U盘（视频、表格电子版存入U盘）请于2025年12月8日前报送省文联第三办公区：四川省戏剧家协会（成都市青羊区东胜街16号附4号702办公室 雷敏收）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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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“古戏台上品三国	”演出活动演出剧目（项目）
申  报  表
	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剧目名称
	
	申报单位
	

	剧目类型
	
	联系人
	

	首演时间
	 
	联系方式
	

	演出时长
	
	预计演出场次
	

	演出单位
资质证明
	是否具有营业性
演出许可证  
	

	
	是否具有市（州）、县（区）文旅主管部门演出资质
证明
	

	市（州）、县（区）文旅主管部门审查意见（是否同意申报）
	


备注：1.由多个小剧目（节）构成的演出，另附演出剧（节）目单。
2.剧目类型为：剧目或讲演项目。
3.市（州）、县（区）文旅主管部门演出资质证明，主要针对具有演出能力或职能的公益类事业单位，由当地文旅主管部门出具证明，具有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演出单位无须出具。
附件3  
“古戏台上品三国”演出活动演出剧目（项目）计划表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作品名称
	艺术形式
	题材内容
	演出时间
	演出时长
	演出地点
	演出场次
	观众人数
	联系人及手机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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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“古戏台上品三国”演出活动演出剧目（项目）
演出完成情况表
演出单位（盖章）：
	剧目（项目）名称
	
	剧目类型
	

	演出时间
	
	演出地点
	

	观众人数
	
	演出场次
	

	联系人
	
	联系方式
	

	演出完成
情况简介
(不少于200字）
	





	观众评语
(不少于200字）
	



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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